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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明有我健康行】

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

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系

列重要指示和在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

精神,结合中央文明办《关于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针对性地

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通知》要求,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,首都

文明办在全市组织开展“文明有我健康行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,从

六个方面持续发力,引导市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一是强化引导。围绕“文明有我健康行”活动主题,向全体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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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发出倡议,倡导大家从我做起,从日常点滴做起,勤洗手、常通

风,推行分餐、公筷公勺,拒食野味、保护动物,清扫楼道、垃圾分类

等,争做文明健康北京人。制作刊播“文明有我健康行”系列主题

公益广告,利用各级电视台、广播电台、报纸以及歌华有线、城市电

视、首都文明网站群、“文明北京智慧宣传平台”终端、抖音 APP等

载体,采用海报、漫画、短视频、H5推文等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

式,集中普及疫情防控知识,引导市民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,增

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,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,文明上网;

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,引导市民群众养成讲文明、讲卫生、

讲科学的生活习惯;不断提升文明素养,帮助市民群众树立尊重自

然、拒食野味、保护动物的生态文明理念。

二是深入动员。广泛动员各级文明城区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单

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积极带头,率先垂范,落实“四方责任”,构

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。文明城区要抓好社区防控,为返京隔

离人员提供精准化志愿服务;文明村镇要宣传引导农村地区人员

减少走亲访友,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防控风险;文明单位、文明校

园要立足岗位,尽职担当,发动干部职工落实“双报到”制度,抓好

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和学生居家学习;文明家庭要守好疫情防控的

最后防线,在社区防控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要将各级各单位各

部门在疫情防控的表现,作为评选、推荐各类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的

重要依据,优先推荐。

三是创新载体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(所、站)资源整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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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统筹、机制贯通、覆盖广泛的优势,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力量,坚

持线上线下宣传发动,科学安排文明实践活动,普及文明健康生活

知识,教育群众戴口罩、勤洗手,不聚餐、不扎堆。结合“礼让斑马

线”专项行动,强化礼让守序意识,构筑城市文明“一米线”,守护市

民健康新生活。着重培育未成年人习惯养成,开展“防疫战‘疫’

好少年在行动”活动,征集战“疫”好故事、战“疫”绘画、童谣和手抄

报、战“疫”短视频等作品,进行宣传展示,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

教育内容,增强未成年人教育的针对性。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

式纳入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,鼓励文明行为,惩治生活陋

习,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有力法律保障。

四是榜样引领。以选树北京榜样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、绿色

生活好市民、新时代好少年等先进典型为载体,及时发掘宣传广大

医务工作者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公安干警、基层干部群众和志愿

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,把抗击疫情

作为培育民族精神、城市精神,弘扬人间大爱的生动实践和鲜活教

材,凝聚起众志成城、全力以赴、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。发动北

京榜样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、绿色生活好市民、新时代好少年等先

进典型,立足自身带头宣传和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,影响和带动

身边群众改变不良生活方式,养成良好生活习惯。

五是志愿服务。统筹运用志愿力量,加强专业教育培训,动员

引导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,就近就便带头加

强防护、依法有序参与、帮助宣传普及、助力排查治理、做好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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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、提供专业服务。弘扬志愿服务精神,开展“邻里守望、互帮互

助、关心关爱、共建家园”志愿服务行动。发挥首都志愿服务站

(岗)的作用,发动全市6700多个首都学雷锋志愿站(岗)、1000余

个示范站(岗),组织志愿者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机关宣传普

及文明健康生活方式。

六是形成常态。深化延展“我的门前我来包”活动内涵,在动

员商户、单位参与的基础上,吸引社区、居民主动参与城市、社区综

合治理,持续开展“周末卫生大扫除”,保持街巷、庭院、楼道的环境

卫生,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。依托“V蓝北京”

平台,挖掘选树文明健康生活达人,通过微视频晒出他们文明健康

生活的好习惯、好做法,运用网络集赞、互动接龙等形式,让文明健

康的生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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